
准駁日期 准駁結果 准駁依據

1 113.9.20 石壁坑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(62年9月12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0.17 114.1.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

年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2 114.2.6 橫硫溪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2.13 114.2.21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3 113.10.24 大南段大南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
屬放領土地 113.11.11 114.2.2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5

年1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101年7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304號函所明定。

4 113.8.27 東勢段石角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航照圖(68

年12月24日攝

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9.10 114.1.15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5 113.9.19 東勢段石角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航照圖(62

年7月30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0.17 114.1.24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

年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6 113.11.21 新金星面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(66年11月

11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2.4 114.3.12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7 113.12.26 新梅子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水利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(66年11月

23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8.28 114.3.1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8 114.2.25 東崎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(69年4月16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1.22 114.3.17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訂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9 113.10.21 新七分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(66年11月

11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1.11 114.3.18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0 113.10.8 東勢段中嵙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(67年3月1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0.23 114.3.12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5點。

11 113.10.24 慶東段共2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門

牌編訂證明、

航照圖(68年1月

4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1.22 114.3.2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2 113.12.18 東崎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(69年4月16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10 114.3.27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3 113.10.28 茅埔東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戶

口遷入證明、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(62年11月

23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1.22 114.4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

年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會勘日期
臺中市政府准駁日期、結果及依據

收件日期 申請人身分申請地段及筆數序號 申請人訴求
申請人提供之

證明文件
是否為放領土地



14 113.11.13 石壁坑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戶

口遷入證明、

航照圖(62年12

月7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2.4 114.4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

年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5 114.9.16 摩天嶺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1.4 114.11.10 核准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貳、相關規定。

16 113.11.27 東崎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戶

口遷入證明、

航照圖(69年4月

16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0.15 114.5.2 核准

 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訂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

69年6月1日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7 114.1.13 南眉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用

電證明、航照

圖(63年11月27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23 114.5.5 核准

 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5

年1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8 113.12.11 大茅埔共2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921

地震倒塌證

明、航照圖(69

年4月16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10 114.5.9 核准

 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13日國署計字第1130021250號函。

19 113.12.9 龍興段共2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用電證

明、921地震倒

塌證明、航照

圖(63年11月27
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2.18 114.5.14 核准

 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

年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20 113.11.28
坪埔段共1筆土地(重測前東

勢段石角小段:626-1)
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 非屬放領土地 113.7.3 114.6.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13日國署計字第1130021250號函。

21 114.4.7 玉高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用電證明
非屬放領土地 114.4.18 114.6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22 114.3.19
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共1筆

土地
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 屬放領土地 114.3.24 114.7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5年

1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13日國署計字第1130021250號函。

23 113.12.30 東勢段中嵙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 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23 114.6.2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24 114.5.13 東勢段中嵙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明 非屬放領土地 114.5.13 114.6.3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

25 114.3.24 七分段水井子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明 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24 114.6.12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26 114.1.22
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共1筆土

地
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用

電證明
非屬放領土地 114.2.17 114.6.11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27 113.12.4 達觀段共1筆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航照圖、
非屬放領土地 113.12.11 114.6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105年1月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0952號函

28 114.2.5 石壁坑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航

照圖
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10 114.6.11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年

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29 114.1.7 坪埔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稅

籍證明、航照

圖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23 114.6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年

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30 113.12.20 新七分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.10 114.6.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31 114.2.14 東勢段石角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航照圖
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10 114.5.2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32 113.12.12 新梅子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甲

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明

、航照圖、921

地震倒塌證明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2.17 114.5.1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33 114.5.12 新水井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稅籍證

明、921地震倒

塌證明、航照

圖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6.2 114.8.12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113年3月13日國署計字第1130021250號函。

34 114.5.6
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共1筆

土地
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戶

口遷入證明、

航照圖

屬放領土地 114.5.23 114.8.2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年

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112年1月4日台內地字第1110267953號函。

35 114.3.5 烏石坑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賃契約書。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18 114.3.31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貳、相關規定。



36 114.3.11 東卯溪、天輪段共3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賃契約書。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25 114.4.7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37 114.3.27 天輪段共3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賃契約書。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3.27 114.4.9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38 114.4.8 白毛山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賃契約書。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4.22 114.5.2 核准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相

關規定。

39 東勢段中嵙小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用電證

明、921地震倒

塌證明、航照

圖(62年11月22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4.18 114.9.26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2年

12月24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40 114.4.8 白毛山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賃契約書。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4.22 114.5.2 核准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相

關規定。

41 114.6.10 龍興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戶口遷入證

明、用電證

明、921地震倒

塌證明、航照

圖(68年1月4日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6.24 114.11.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42 114.5.28 達觀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921

地震倒塌證

明、航照圖(67

年3月1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6.24 114.10.3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43 114.8.25 達觀段共1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為

丙種建築用地

用電證明、航

照圖(62年9月26

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9.9 114.11.1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9年

6月1日。

 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44 114.10.28 合歡溪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國土保安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11.5 114.11.13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

45 114.4.16 東卯溪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5.6 114.5.15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1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46 114.4.28
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共1筆

土地
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5 114.5.9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47 114.6.5 東卯溪段共2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6.15 114.6.30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貳、相關規定。

48 114.7.9 天輪段共1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7.29 114.8.11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4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49 114.7.10 東卯溪段共2筆土地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森林區、林業用地

更正編定為丙種建

築用地

1. 清查處理小

組審核表。

2. 租地清冊。

3. 土地建物資

料查詢資料及

圖。

4. 暫准使用租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7.29 114.8.7 核准

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7月訂頒「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、水田、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工作手冊」

參、處理原則第2點第5項及伍、工作項目及分工表內更正編定或補註用地別。

50 114.4.7 南勢段共2筆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牧

用地更正編定為丙

種建築用地

稅籍證明、用

電證明、921地

震倒塌證明、

航照圖(62年12

月17日攝影)

非屬放領土地 114.5.8 114.12.30 核准

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作業要點第4點」:編定公告前已為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之認定期間為65

年1月1日。

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內政部88年12月13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8886880號函。


